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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發展背景 

壹、計畫緣由 

本計畫區屬於和平里，原有草屯都市計畫編定為四號公園，

經台灣省都市計畫委員會第二八○次、二八五次及二八六次會議

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案時決議：(一)提供百分

之四五．五作停車場及道路並准依多目標使用。(二)變更道路及

停車場用地之土地。應由「公四」範圍內地所有權人捐獻登記為

公有。(三)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，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

得發照建築。故擬定該地區細部計畫。 

貳、草屯都市計畫概況 

草屯都市計畫於民國五十年九月發布實施。並於民國七十四

年十月核定通過草屯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。其計畫年期至

民國八十五年，計畫人口六○，○○○人。土地使用包括住宅區、

商業區、工業區、倉儲區、農業區、保存區等使用分區及機關、

學校市場、公園、綠地、加油站、停車場、運動場用地、廣場兼

停車場、變電所、公園兼兒童遊樂場、人行廣場、道路等公共設

施。 

本細部計畫地區位於草屯都市計畫 號道路與 號道路交

叉口西南側，面積一．二七公頃。 

圖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示意圖 

表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土地使用面積分配

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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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發展現況 

本計畫區內僅十餘間平房，房屋結構老舊，其餘均為農業使

用。 

表二  草屯（和平里地區）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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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計畫原則 

一、依據草屯都市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之指導，並配合

台灣省都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，擬定細部計畫，提供良

好住環境。 

二、依據本地區之需要，劃設必要之公共設施，以改善居住

環境。 

三、配合區內出入交通需要，並考慮鄰近主要計畫道路，劃

設八公尺及十公尺寬之道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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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實質計畫 

壹、計畫範圍與面積 

本細部計畫位於草屯都市計畫 號道路與 號道路交叉○哂

南側，面積一．二七公頃。 

貳、計畫目標年 

配合主要計畫，以民國八十五年為計畫目標年。 

参、計畫人口 

依據主要計畫居住密度每公頃二四○人計，計畫人口一七○

人。 

肆、計畫性質 

屬市（鎮）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。 

伍、土地使用計畫 

一、住宅區 

除增闢必要之公共設施及道路外，餘仍依主要計畫之住

宅區保留劃設，計畫面積○．六九公頃。 

二、停車場 

劃設停車場一處，計畫面積○．四二公頃。 

三、道路 

劃設八公尺出入道路，計畫面積共○．一六公頃。 

圖二  草屯（和平里地區）細部計畫示意圖 

表三  草屯（和平里地區）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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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一、住宅區建蔽率為百分之六十，容積率為百分之二百四十。 

二、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

木。 

三、本要點定事項，依有關規定辦理。 

柒、開發方式 

本細部計畫應俟法定程序及市地重劃完成後，始得發照建

築。 

捌、附帶條件 

依據省都委會第三三五次會議決議：「於下次辦理草屯都市

計畫通檢討時，計畫人口及計畫人口密度應尹為調整提高，並依

規定調整公共設施用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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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針對計畫區內停車場及道路，哀據可能取得之開發方式，編

定事業又財務計畫，以引導地方發展。 

表四 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